
彰化縣112－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務評鑑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 

二、國民教育法暨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 

貳、目的 

一、提供學生多元展能，確保學生學習品質。 

二、展現校長領導效能，促進學校特色發展。 

三、引領教師專業精進，提昇課程教學品質。 

四、落實縣級教育政策，展現學校執行成效。 

參、實施原則 

一、評鑑目的激勵引導   

引導受評學校自我檢核及促進本縣中小學教育發展，並將當前教育

發展之措施融入，以激勵學校開展與創新。 

二、評鑑結果正向回饋 

根據評鑑結果提出具體質性描述與改進建議，使受評學校瞭解現況

並據以改進，協助提升專業知能。 

三、評鑑過程專業公正 

聘請教育領域專業之學者與實務工作者進行評鑑，根據清楚合理之

評鑑項目、標準與流程，及學校校務推動之客觀充分之證據辦理評

鑑，提出評鑑報告。 

四、評鑑內容客觀務實 

本評鑑之內容兼具理論與實務，符合中小學教育發展及學校經營之

趨勢與實務及學校發展之完整性。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彰化縣彰化市平和國民小學 

伍、辦理時間：112年8月1日-115年7月31日 



陸、組織與分工 

一、學校自我評鑑小組：由各校校長邀請學校同仁及家長（或社區人

士）辦理學校自我評鑑，提供學校相關意見及建議；小組成員人數

由學校自訂，其中家長（或社區人士）代表人數至少1人。 

二、實地訪視委員：由教育處所遴聘教育領域的相關學者專家3人一

組，擔任實地訪視委員，並撰寫評鑑結果報告。 

柒、實施對象 

一、本縣公立國民中學（含中小學）與國民小學。 

二、實驗教育學校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條例」暨「彰化縣公立學校辦

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另案辦理評鑑。 

三、縣立高級中學，依「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暨「彰化縣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評鑑辦法」，另案辦理評鑑。 

捌、 實施方式 

一、三年期間完成全縣國民中小學校務評鑑實地訪視，實地訪視校數分

配如下表，校數可依校長調動情形，每學期予以調整： 

學期別 國小 國中 合計 

112學年度第 2學期 30 3 33 

113學年度第 1學期 34 8 42 

113學年度第 2學期 35 8 43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35 8 43 

114學年度第 2學期 35 9 44 

 169 36 205 

二、依本府公告之校務評鑑實施計畫訂定評鑑指標，且於辦理評鑑三個

月前由本府核定並公告之。 
三、評鑑實施計畫公告後應辦理評鑑說明會，針對評鑑實施計畫之實施

作業，向受評鑑學校詳細說明。 
四、實地訪視前應辦理評鑑委員共識會議，說明評鑑實施計畫內容、評

鑑報告撰寫及評鑑倫理規範。 

五、各受評鑑學校應在評鑑委員到校評鑑前，依規定準備受評相關資

料。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校務評鑑預定行程程序表 

 

 

 

 

 

 

 

 

 

 

 

 

 

 

 

 

 

 

 

 

 

 

 

 

 

 

 

  

 

 

 

 

 

 

 

 

  

擬定實施計畫 

112.8 

彙整確定學校評鑑名單 

112第 2學期：112.9    113第 1學期：113.5 

113第 2學期：113.9    114第 1學期：114.5 

114第 2學期：114.9 

召開學校說明及評鑑工作庶務協調會 

112.9 

召開評鑑委員行前共識會議 

112第 2學期：112.12    113第 1學期：113.9 

113第 2學期：113.12    114第 1學期：114.9 

114第 2學期：114.12 

辦理到校實地訪評 

112第 2學期：113.3~113.5   113第 1學期：113.11~114.1 

113第 2學期：114.3~114.5   114第 1學期：114.11~115.1 

114第 2學期：115.3~115.5 

 



 

  

公告評鑑結果 

112第 2學期：113.6月底  113第 1學期：114.2月底 

113第 2學期：114.6月底  114第 1學期：115.2月底 

114第 2學期：115.6月底 

 

召開評鑑後評鑑委員會議 

112第 2學期：113.5月底  113第 1學期：114.1月底 

113第 2學期：114.5月底  114第 1學期：115.1月底 

114第 2學期：115.5月底 

 

完成評鑑報告初稿 

函各受評鑑學校並接受申復 

112第 2學期：113.6月初  113第 1學期：114.2月初 

113第 2學期：114.6月初  114第 1學期：115.2月初 

114第 2學期：115.6月初 

 

 

原評鑑委員申復審議 

112第 2學期：113.6月中  113第 1學期：114.2月中 

113第 2學期：114.6月中  114第 1學期：115.2月中 

114第 2學期：115.6月中 

 



玖、評鑑內容： 

一、分為三個項目及八個評鑑指標，學校僅需就應檢具資料呈現評鑑學

期前二學期（不含受評學期）之電子或書面資料，由委員依評分說

明給分。 

項目一、行政管理與校務發展： 

含「校務發展與執行」及「學校課程發展、執行與評鑑」二個

指標。 

項目二、教師專業發展與課程教學： 

含「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設計與實施」、「教學與評量」及「班

級經營與親師互動」三個指標。 

項目三、學生學習與表現： 

含「多元與適性發展」、「閱讀與美感教育」及「品德與服務學

習」三個指標。 

二、加分項目（至多採計10分）： 

(一) 學校或團隊榮獲全國性或全縣競賽及評比績優成績，依檢附機

關所核發獎勵證明，分為語文類、藝術類、科技類、體育類、

其他等五類進行評分。 

(二) 通過本府領航計畫認證之學校。 

三、彰化縣國民中小學校務評鑑項目及各指標分數、評分說明詳如附件

1。 

拾、評鑑結果 

應就校務評鑑指標內容，兼顧量化與質性的呈現。 

一、量化呈現：依評鑑指標評定下列評鑑結果： 

(一) 總分86分以上者：特優。 

(二) 總分81分至85分者：優等，應依評鑑結果提出下一階段努力方

向，評估資料自存。 

(三) 總分76分至80分者：甲等，應依評鑑結果進行下一階段努力方

向，評估資料自存。 

(四) 總分70分至75分者：列入追蹤輔導對象，應提列當期評鑑結果

之具體改進策略與方案，送府備查。 

(五) 總分未達70分者：不通過，列入次年度評鑑對象。 

(六) 單一指標未達該項總分數70%，列入追蹤輔導對象，應針對該指



標提列當期評鑑結果之具體改進策略與方案，送府備查。 

二、質性呈現：針對各評鑑項目，具體評述受評學校之優點、特色與待

改進之處。 

拾壹、申復方式 

一、申復時間：收到評鑑成績10日內。 

二、申復方式：以書面（不服評鑑結果申復理由書）提出申復。 

三、收件單位：辦理本案校務評鑑之單位。 

四、申復結果回覆：受理申復後2週內。 

拾貳、獎勵方式 

一、績優學校獎勵： 

校內相關人員依下列標準簽核獎勵，以資鼓勵。 

(一) 依彰化縣政府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績優或辦理各項活動之敘

獎標準敘獎，總積分由高至低排序，國中共取4校，排序名次

第1校核予4點，餘3校每校各2點；國小共取8校，排序名次前2

校核予4點，餘6校每校各2點。倘名次於參加評比學校之二分

之一以後者，則不予敘獎。 

(二) 評鑑分數76分以上未獲獎勵點數者，核予獎狀。 

二、工作人員：本評鑑計畫工作人員，於活動辦理完竣後，依權責辦理

敘獎，以資鼓勵。 

拾參、經費來源：由本府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